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券代码：002361       证券简称：神剑股份      编号：2019-016 

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9 年拟对公司子公司

提供担保，以帮助其发展主营业务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

（一）对黄山神剑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担保 

1、担保 

黄山神剑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黄山神剑”）因生产经营需要，需公

司为其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，担保金额不超过 40,000 万元人民币（含 40,000

万元），占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21.92%。在此额度内，授权公司董事长（或

其授权代表）与金融机构签订（或逐笔签订）具体担保协议，用于相关子公司办

理银行借款、开具银行承兑汇票、开具信用证等业务。 

2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）公司名称：黄山神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2）经营范围：聚氨酯树脂系列产品、涂料（不含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）系

列产品、环氧树脂和聚酯树脂系列产品以及其他精细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、技术

贸易、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业务；同时承接中试业务和销售中试业务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3）股权结构： 

黄山神剑为我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股 99.61%；安徽大学资产经营有限

公司持股 0.39%。 

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，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。 

（二）对西安嘉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 

1、担保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安嘉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嘉业”）因生产经营需要，需

公司为其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，担保金额不超过 40,000万元人民币（含 40,000

万元），占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21.92%。在此额度内，授权公司董事长（或

其授权代表）与金融机构签订（或逐笔签订）具体担保协议，用于相关子公司办

理银行借款、开具银行承兑汇票、开具信用证等业务。 

2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）公司名称：西安嘉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

2）经营范围：航天、航空、高速列车、城市轨道列车工装模具及金属零部

件、复合材料、碳纤维制品的设计生产；航天、航空地面设备设计制造；地面机

载设备制造，复材结构修理，飞机内装饰（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）；机电产

品（不含汽车）制造和销售；蜂窝产品制造和销售；软件开发；其它非标产品的

制造、销售；电子产品的开发、设计、生产 （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）。 

3）股权结构： 

西安嘉业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持股 100%。 

（三）对芜湖神剑裕昌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担保 

1、担保 

芜湖神剑裕昌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神剑裕昌”）因生产经营需要，

需公司为其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，担保金额不超过 10,000万元人民币（含 10,000

万元），占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5.48%。在此额度内，授权公司董事长（或

其授权代表）与金融机构签订（或逐笔签订）具体担保协议，用于相关子公司办

理银行借款、开具银行承兑汇票、开具信用证等业务。 

2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）公司名称：芜湖神剑裕昌新材料有限公司 

2）经营范围：航空、航天、高速列车、城市轨道列车工装模具及金属零部

件、复合材料、碳纤维制品的设计生产，航空、航天地面设备设计制造，地面机

载设备制造，复合材料修理，飞机内装饰（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），机电产

品（不含汽车）制造和销售，蜂窝产品制造和销售，软件开发，其他非标产品的

制造、销售，电子产品的开发、设计、生产；化工原料（不含危险品）销售，自

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3）股权结构： 

神剑裕昌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持股 100%。 

（四）对马鞍山神剑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担保 

1、担保 

因生产经营需要，需公司为其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，担保金额不超过 10,000

万元人民币（含 10,000万元），占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5.48%。在此额度内，

授权公司董事长（或其授权代表）与金融机构签订（或逐笔签订）具体担保协议，

用于相关子公司办理银行借款、开具银行承兑汇票、开具信用证等业务。 

2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）公司名称：马鞍山神剑新材料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马鞍山神剑”） 

2）经营范围：生态环境材料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新戊二醇及聚酯树脂研发、

生产、销售；化工原料（不含危险品）研发、销售，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

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在相关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和有效期限内经营） 

3）股权结构： 

马鞍山神剑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持股 100%。 

三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有利于降低其资金使用成本，保持财

务状况稳定，子公司经营前景良好，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，为其提供

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，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不会损害公

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，本次为子公司

提供担保，是为了保障子公司融资需求，有利于促进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，公

司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风险，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股东大会意见 

《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议批准通过后实施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、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 

截至本次公告日，公司向黄山神剑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25,600

万元，向西安嘉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16,100 万元；合计对外担

保总额 41,700万元，占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22.52%。 

公司无其他对外提供担保情况，无逾期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； 

特此公告  

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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